2021年上半年全省危险化学品
安全监管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一、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
1.文件依据。《全省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实施方案》（鲁应急发〔2021〕1号）。
2.整治内容。10个方面的整治重点：合法生产经营情况，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制度规程制订和落实情况，安全生产标准化、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和运行情况，安全教育培训和从业人员资格情况，外部安全防护距离排查情况，企业本质安全情况，特殊作业、开停车、试生产和变更管理情况，反“三违”、事故隐患源头治理、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制度落实情况，应急救援管理情况。2个排查表：《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排查整治目录》《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第一批）》。
3.完成时限。6月30日前。重大隐患必须全部整改到位；每周四报送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情况；6月底前报送书面总结。
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
1.文件依据。应急部《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目录（2020年）的通知》（应急〔2020〕84号），省应急厅《关于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工作的通知》（鲁应急函〔2021〕2号）。
2.整治内容。依据《山东省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目录（2021-2022年）》，开展精准化安全风险排查评估，建立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要求的企业和问题“两个清单”，区分暂扣或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停产停业整顿或暂时停产停业、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以及限期改正“三个类别”，组织实施分类整治，对安全生产条件达不到要求的企业实现“三个一批”，即关闭退出一批、停业整顿一批、限期整改一批。
3.工作方式。与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一并推进。
4.完成时限。6月30日前完成一轮整治，报送和公布“三个一批”企业名单。
三、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
1.文件依据。应急部《关于印发<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第一批）>的通知》（应急厅〔2020〕38 号），省应急厅《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第一批）>的通知》。
    2.工作内容。对照《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第一批）》，摸清底数，建立台账，填报《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摸底排查表》，组织督促相关企业，在规定时限内整改到位。
3.工作方式。与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一并推进。
4.完成时限。按照《目录》规定的时限要求推进，6月30日前报送工作进展情况。
四、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
1.文件依据。应急部《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办法（试行）的通知》（应急厅〔2021〕12 号），省应急厅《关于认真落实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办法（试行）的通知》（鲁应急函〔2021〕15号）。
2.工作内容。组织和督促企业落实《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办法（试行）》，在全国危险化学品登记信息管理系统完成包保责任人有关信息的填报工作，在安全承诺公告牌企业承诺内容中增加落实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的相关内容，完成在属地县（市、区）应急管理局报备、企业公示牌设立、安全风险承诺公告内容更新等相关工作。
3.工作方式。结合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2021年第一次专项检查督导等工作进行。
4.完成时限。6月30日前。
五、重大危险源企业2021年第一次专项检查督导
1.文件依据。应急部《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2021年第一次专项检查督导工作方案>的通知》（应急厅函〔2021〕107号），省应急厅、省消防救援总队《关于印发<全省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2021年第一次专项检查督导工作方案>的通知》（鲁应急字〔2021〕52号）。
2.工作内容。联合消防救援机构，从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三年行动整治任务进展情况、隐患问题整改和举一反三情况等4个方面，以及《专项检查督导的重点内容》（共17项），进行全覆盖检查。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各市间“交叉检查”。
3.工作方式。结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和安全生产驻点监管工作、安全生产执法百日攻坚行动、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诊断工作，一体推动隐患排查、问题整改、督导检查等。
4.完成时限。原则上6月10日前完成集中现场检查督导，6月30日前主要问题隐患全部完成督办整治。每周四12时前报送上周工作进展情况。
六、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安全风险评估
1.文件依据。应急部《关于开展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通知》（应急厅〔2021〕35号），省应急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鲁应急字〔2021〕58 号）。
2.工作内容。依据《油气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指南（试行）》，逐条逐项开展符合性评估，综合评定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危险等级，实现大型油气储存基地评估全面覆盖、隐患问题全面整改到位。
3.工作方式。非中央企业所属大型油气储存基地29个，由省应急厅组织开展安全风险评估；中央企业所属大型油气储存基地16个，由各自所属央企总部负责深度评估。各有关市应急管理局对辖区内所有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包括央企和非央企）隐患问题整改情况集中开展执法检查验收。
4.完成时限。6月20日前，各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对照《指南》完成自查，形成自查报告和自查隐患问题清单。7月30日前，省应急厅组织专家开展深度评估，9月30日前，隐患问题全部整改完成。每周四12时前各市报送上周的企业对标自查、隐患问题整改落实、执法处罚等情况。
七、非法违法“小化工”专项整治
1.文件依据。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印发〈非法违法“小化工”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安委〔2020〕8号)，省政府安委会《关于印发<全省非法违法“小化工”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鲁安发〔2020〕28号）。
2.整治内容。开展为期一年的非法违法生产、储存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及使用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非法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小化工、小作坊、黑窝点（统称非法违法“小化工”）专项整治。全面摸排非法违法“小化工”，从严从快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严肃追责问责确保整治取得实效，建立健全常态化联动监管机制。
3.完成时限。从2020年11月至2021年7月，力争6月底前完成。建立清单台账，形成书面报告（包括非法违法“小化工”清单），6月30日前报送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
八、安全生产警示教育活动
1.文件依据。《关于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警示教育活动的通知》（鲁应急函〔2021〕17号）。
    2.活动内容。省应急厅搜集制作了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事故警示教育视频资料，包括：应急部制作的《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重特大事故警示教育案例视频片》（5起重特大事故）；省应急厅制作的《危险化学品事故警示教育案例视频片》（15起事故）、《烟花爆竹事故警示教育案例视频片》（7起事故），《2020年度全省化工行业及危险化学品领域事故分析报告》及PPT课件等。各市县和企业，要组织集中观看事故警示教育片，统一讲解 2020 年度事故分析报告，用身边的事故教育身边人，开展《刑法》宣传教育，建立和落实常态化警示教育机制。
3.完成时限。4月底前完成集中警示教育，6月底前建立和落实常态化警示教育机制，并报送整个工作情况。
九、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诊断
1.文件依据。《关于印发<全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诊断方案>的通知》（鲁应急函〔2021〕24号）。
2.工作内容。依据《山东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诊断标准（试行）》，全面开展评估诊断工作。按照安全风险从高到低依次将危险化学品企业分为红色（60分以下）、橙色（60至75分以下）、黄色（75至90分以下）、蓝色（90分及以上）四个等级，并实行动态评估分级，实施“一企一策”精准治理和分级分类监管。省、市、县应急管理部门将企业安全风险评估诊断结果向银行、证券、保险、担保等行业的主管部门通报，作为企业信用评级的重要参考依据；通过政府网站、全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或者其他方式，及时公告对企业的评估诊断等级结果。
3.完成时限。6月底完成。形成评估诊断报告，列出问题清单，提出整改、处罚、停产、关闭的处置意见，并将评估诊断报告分别由县（市、区）报市应急局、市报省应急厅。关闭处置的意见要及时通报地方政府。
十、液氯储存装置及其配套设施安全改造
1.文件依据。《关于印发<山东省液氯储存装置及其配套设施安全改造和液氯泄漏应急处置指南（试行）>的通知》（鲁安办发〔2020〕35号）。
2.工作内容。监督指导所有涉及液氯储存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和使用单位，对照《山东省液氯储存装置及其配套设施安全改造和液氯泄漏应急处置指南（试行）》，进行全面排查，列出问题清单，抓紧实施改造提升。
3.完成时限。2020年年底前完成不涉及装置改造的问题整改，2021年6月底前全面完成问题整改。
十一、汽车装卸设施安全改造
1.文件依据。《关于印发<山东省可燃液体、液化烃及液化毒性气体汽车装卸设施安全改造指南（试行）>的通知》（鲁安办发〔2020〕26号）。
2.工作内容。监督指导所有危险化学品企业可燃液体、液化烃及液化毒性气体汽车装卸设施，对照《山东省可燃液体、液化烃及液化毒性气体汽车装卸设施安全改造指南（试行）》，抓紧实施改造提升。
3.完成时限。2021年6月底前完成改造提升。
十二、精细化工安全整治“清零”行动
1.文件依据。《山东省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鲁安发〔2020〕9号）。
2.工作内容。针对没有按要求开展反应风险评估、没有按时完成自动化改造、从业人员达不到规定学历资质水平、控制室等人员密集场所设置不符合要求等四方面问题，开展安全整治“清零”行动。
3.完成时限。上半年，硝化、氯化、氟化、重氮化、过氧化工艺企业要率先清零；年底前，其他重点危险工艺的精细化工企业要实现“清零”。按月报送重点工作任务统计表。
十三、贯彻落实上半年出台的一系列创新举措
1.根据《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工贸企业安全生产驻点监管的通知》，落实“四必到”要求，全力做好省厅负责8家及各市负责1645家危险化学品企业的驻点监管工作。
2.认真落实《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异常事件分析评估和经验反馈工作的通知》（鲁安办发〔2021〕14号）要求，加强危险化学品企业异常事件分析评估和经验反馈。
3.严格落实《关于加强安全生产隐患和事故省级直报工作的通知》（鲁安办明电〔2021〕5号），督促危险化学品企业按时限直报各类重大隐患及生产安全事故。
4.严格执行《关于印发<山东省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的通知》（鲁应急发〔2021〕3号），鼓励危险化学品企业内部职工举报安全生产隐患。
5.认真落实《关于切实加强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工作的通知》（鲁安办发〔2021〕9号），在危险化学品企业推行“每周一小练、每月一大练、每季度一检验”工作机制，切实强化风险防范和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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